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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彩华）近日，固原市公安
局原州区分局根据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公安
机关通报线索，成功打掉一跨省“务工敲诈”
涉恶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9名，目前 9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顺利移交怀宁县公安机关
做进一步侦查处理。

今年5月初，原州区公安分局接到怀宁县
公安机关通报，固原市原州区犯罪嫌疑人马
某甲、王某某、黑某某等人在安徽、江苏，河北

等地务工过程中，故意制造矛盾，并以恐吓、
围坐施工单位等方式，敲诈勒索施工单位补
偿“交通”“务工”等费用，已形成固定的涉恶
团伙组织，请求原州区公安分局协助核查、缉
捕犯罪嫌疑人。

接到通报后，原州区公安分局高度重视
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全力配合缉捕涉恶犯罪
团伙成员。因涉案人员较多，且都有长期外
出务工习惯，人员流动性比较大，民警开展精

准研判、认真梳理分析，并结合犯罪嫌疑人生
活特点，制定详细缜密的抓捕计划。经过7个
昼夜的连续奋战，民警相继成功抓获马某、马
某某、杨某某等 9人。经查，马某等人先后利
用上述方式，在全国各地疯狂作案30余起，给
多地建筑施工工地造成较大的财产损失，社
会影响极其恶劣。

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中。

本报讯 （记者 王若英）诚实信用是民商
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民商事交易的始
终。那么，假如购房者迟延 6天签合同，开发
商不卖了怎么办？6月 12日，银川市金凤区
人民法院发布这起典型案例。

该案中，原告美丽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1
年9月5日与被告张某签订《美丽小区商品房
认购书》，拟选了房屋楼号并约定了房屋建筑
面积、单价、总价、定金及付款方式等。该认
购书约定：在双方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之
日，认购定金自动转为所购商品房房款；付款
方式为贷款，买受人应于《商品房认购书》签
订之日起3日内交清全部房款或首付款，并携
带认购书、本人身份证等前往销售中心签订
《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办理相关手续；如买受
人未能依约交款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则视为买受人主动放弃该房屋，出卖人有权
将该房屋另行出售，且定金不予退还。

当日，张某向置业公司交纳涉案房屋定
金 1万元、房款 43万元、地下车位意向金 7.5
万元。双方亦同意将付款签约期限由 3日内
改至9月24日，但张某未按约定时间出现，而
是在6天后，即9月30日来到置业公司付款并
要求签订合同。置业公司拒绝签约并将张某
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
书且判令定金1万元不予返还。

庭审过程中，双方对违约事实各说各理：
原告称其多次催告付款签约，并将签约时间
延长至 2021年 9月 24日，但张某仍未与原告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交清剩余房款；张
某陈述原告于 9月 5日告知其签订正式房屋
买卖合同的时间是 9月 24日，其当时就表示
自己在外地工作，9月 24日无法到场，原告员

工承诺向领导请示，但 9月 30日张某找原告
签合同办手续时，原告便告知其已经违约，无
法继续签合同了。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
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
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及鼓励交易原则，综
合考量当事人陈述及张某于签订认购书的同
日即向原告交纳涉案房屋定金、部分房款、地
下车位意向金的客观事实，张某已经履行了
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其作为违约方迟
延 6日签订正式房屋买卖合同的违约程度显
著轻微，不构成根本违约，不影响原告作为守
约方合同目的的实现，合同不宜解除。故原
告关于解除商品房认购书及定金不予返还的
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该案判决驳回原告美丽置业有限公司的
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银川中院经审
理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针对
该终审判决申请再审，宁夏高院经审查裁定
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及鼓励交易原则，人
民法院不宜轻易判令解除已经生效或已经履
行主要义务的合同，尤其是在合同约定的解
除条件较为宽泛的情况下，这一限制尤显必
要。本案中，人民法院综合考量违约方的过
错程度、违约行为形态以及违约行为的后果，
认定违约方
的违约程度
显著轻微，亦
不影响合同
目的的实现，
故认定该合
同不宜解除。

本报讯（记者 王若英）5月29日，
银川市兴庆区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
公开宣判被告人刘某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
案。手机店经营者刘某因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一审被判处拘役五个
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元。

2020年 4月至 2021年 7月，被告
人刘某在经营手机店期间，利用工作
上的便利，在给客户提供服务过程
中，私自将客户的手机号码、验证码
等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用于注
册京东、淘宝、抖音等手机应用平台
账户，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 5605.7
元。2021年 7月 7日 5时许，刘某被
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到案后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法院审理过程中，刘某向
法院退缴违法所得 5605.7元。法院
认为，刘某作为易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的经营人员，为了非法牟利，违背职
业道德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将
在提供营业服务的过程中获取的公
民个人信息向他人出售，成为黑灰产
业的源头，导致了不特定或多数人的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遭受了实际损害
或者现实威胁。公诉机关在提起刑
事公诉的同时，提起公益诉讼的行
为，有助于公民个人信息法益的保
护。遂作出上述判决。

6月12日，盐池县公安局禁毒民警会

同花马池镇综治干部在该县芨芨沟村乡

村振兴抱团消费活动现场向前来参加活

动的群众宣传禁毒知识。近年来，盐池县

公安局禁毒办与花马池镇综治办携手，创

新禁毒宣传途径，经常在农村集市、节庆

现场等人群聚集场所，向农村群众普及禁

毒知识，收到了不错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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